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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的 0.1%。 

 

    勞動力市場持續趨緊對本港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負面效

應正在浮現；除了推動工資不合理上漲、加劇通貨膨脹升溫之

外，亦令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業百上加斤，更增大了部分企業因不

堪重負而萎縮、倒閉的風險。另一方面，勞工短缺導致部分受影

響較大的行業難以維持正常的營運，拖累其產品和服務的質素，

妨礙了行業的健康發展。 

 

    可見，重新審視香港的輸入勞工政策正逢其時，具有現實迫

切性和長遠的策略性意義。本會贊成在不損及本地工人利益的前

提下，開放選定的行業輸入外勞，以填補本地人手不足而出現的

空缺，特別是幫助零售、住宿及餐飲、個人及社會服務、建築等

行業紓緩短期和中長期的用工困難。 

 

    為此，政府可研究優化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除了簡化

申請程序、加快審批速度之外，亦應在輸入勞工的數量、行業和

職位種類上引入更大的彈性，以更好地發揮外來勞工對本地勞動

市場的緩衝作用。本會亦建議對「補充勞工計劃」的 26 個受限

的職位類別適時進行檢討，並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勞動力市

場的情況，允許更多的行業或職位輸入外地勞工。此外，政府亦

須留意和評估日後擴大輸入外地勞工對本港醫療、住房、交通等

設施和服務帶來的新需求，並採取配套的應對措施，以盡量減低

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3. 香港人口呈現加速老化的趨勢，65 歲及以上人口所佔的比例由

2001 年的 12%上升至 2013 年的 15%，預計到 2036 年將增至

31%；同時，人口的預期壽命進一步延長，2012年男性和女性出

生時的預期壽命分別為 80.7歲和 86.4歲，到 2036年將分別達 84

歲和 90.3 歲。另一方面，目前香港 55 歲以上較年長人士的勞動

參與率明顯低於區內的較先進經濟體。由此可見，透過締造有利

環境和提供適切的支援，以鼓勵健康情況較佳的長者留在就業市

場繼續「發光發熱」，是釋放本港現有勞動人口潛力的可行之道，

亦是應對人口老化的必行之舉。 

 

    越來越多的國家如新加坡、韓國、英國等透過推遲法定退休

年齡來應對人口老化。香港雖然沒有訂立法定退休年齡，但特區

政府亦可考慮探討公務員退休年齡的問題，以發揮牽頭和表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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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促進私營企業延長年長僱員的服務年期。 

 

4. 過去十年，香港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所上升，但仍然遠低於

男性。例如，2012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49.6%，低於男性的

68.7%；而資料亦顯示，不少女性勞動人口會在結婚之後選擇脫

離工作行列，以便照顧家庭。 

 

    本會認為，要鼓勵更多料理家務的女性投身勞動市場，涉及

的不只是人力資源政策，亦需要社會公共服務和職場價值觀的轉

變相配合。政府和社會應從多方面入手，協助婦女兼顧工作與家

庭，為她們重投和保留在勞動市場創造條件；例如，改善當前託

兒服務嚴重不足的狀況、推行家庭友善的僱傭措施、鼓勵居家就

業、以及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等。 

 

5. 職業教育在提高本地人力資源質素以及支援經濟發展方面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目前在香港升學的畢業生當中，只有約有三

分之一可以升讀學位課程；職業教育作為傳統學術課程以外的另

一項升學途徑，可以為離校生及在職人士提供更多的進修機會，

搭建資歷和社會晉升的階梯。另一方面，職業教育及訓練還能夠

培養多元化、具備專門和技能的人才，為各行各業輸送實用型的

「新血」。 

 

    本會認為，香港應繼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政府應提供誘

因，鼓勵職業訓練局、專上院校和相關機構舉辦更多切合本港經

濟發展所需的職業教育課程，特別是文憑課程；更可發揮統籌的

角色，透過與業界的緊密合作，推廣學徒制培訓。同時，政府可

透過即將成立的職業教育專責小組，統籌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相

關推廣工作，促進教育局、勞工福利局、商務及經濟局之間的合

作，並協調各教育機構的活動，以更有策略性、系統性地宣傳職

業教育，提升其形象和社會認受性。 

 

    要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和社會認受性，除了加強宣傳推廣

外，更重要的是應提高職業教育課程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和晉升機

會。從根本上講，本港應加緊擴闊經濟根基，透過重振製造業和

發展具潛力的行業群，推動產業結構的多元化，藉此增加工種，

改善青年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政府應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機

構與商界的協作，幫助學生實現由就學階段至就業階段的順利過

渡；並加緊推行資歷架構，促進職業教育和傳統學術教育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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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互通；亦可積極與廣東省和內地其他省市探求合作，建立兩

地職業教育資歷的相互認可機制。 

 

6. 透過鼓勵持續進修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對推動香港經濟的發展

至為重要，亦關乎香港產業結構能否靈活轉型和持續朝高增值方

向升級。有見及此，維持「持續進修基金」的長期運作有其必要

性。截至 2013 年 10 月，「持續進修基金」的結餘為 15.8 億元，

估計將在 2017 年年中用罄；本會建議政府應在適當的時候再向

基金注資，以確保基金能持續運作，亦為改善基金的運作，例如

提高資助額、擴大資助範圍等，提供財務基礎。 

 

    另一方面，自「持續進修基金」於 2002 年成立至今，本港

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 26%，但每個申請人可以獲發還的資

助上限則一直維持在 1萬元的水平。根據政府的紀錄，大多數申

請人只須一至兩次，便用已盡資助額。本會建議，政府可研究提

高「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上限的可行性，亦可考慮落實特首梁振

英在其政綱中提出的「循環申請機制」，即每五年提供一次進修

資助。 

 

    此外，政府曾在 2002年 2005年期間推行「中小企業培訓基

金」建，為中小企業得東主及員工參加與業務有關的培訓提供資

助。與「持續進修基金」相比，「中小企業培訓基金」的資助範

圍更加廣泛，能夠兼顧短期課程以及針對性、實用性和時效性較

強的項目；基金亦採用由公司分擔部分費用的安排，有助於確保

培訓活動能夠切合業界的需要，促進學以致用。本會建議政府重

新啟動「中小企業培訓基金」，作為「持續進修基金」的補充，

以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亦鼓勵在職培訓，促進人力資源增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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